附件2

《安徽省前沿材料产业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6—2028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情况说明

    一、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

前沿材料代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，具有先导性、引领性和颠覆性，是构建新增长引擎的重要切入点。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安徽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》等要求，我厅在前期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借鉴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及部分先进省份经验做法，研究起草了《安徽省前沿材料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。
二、总体目标和重点举措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《行动方案》围绕前沿材料重点方向，以关键技术攻关突破、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引领，以龙头企业培育、标志性产品开发和典型场景应用为支撑，以未来产业科技园、先导区建设为载体，力争通过3—5年的努力，推动安徽省前沿材料产业加快发展。即到2028年形成“1234”产业发展格局，培育10家以上国内领先的龙头骨干企业，打造20项左右标志性产品，突破3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，培育4个材料领域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，到2030年，力争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，打造成为创新能力国际一流、产业规模国内领先、产业生态完整优越、融合应用深度广泛的前沿材料产业高地。

（二）重点举措。按照前沿材料产业发展路径，提出了实施研发创新攻关、人工智能赋能、科技成果转化、标志性产品打造、应用场景牵引、企业梯队培育、产业聚集发展等7大行动。同时，围绕强化专班组织保障、加大财政税收支持、用好金融赋能政策、提升人才支撑能力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5个方面，细化各项保障措施，引导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三、主要考虑

（一）紧扣国家战略布局。紧密围绕制造强国、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，主动对接国家整体材料产业布局，聚焦国家所需、安徽所能，明确我省重点突破的前沿材料方向，力争在国家材料创新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，提升我省材料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。重点结合国家有关政策文件、前沿材料产业化重点发展指导目录等文件要求，将国家要求与安徽实际相结合，确保与国家步调一致、同频共振。

（二）充分彰显安徽特色。力求立足我省实际，将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胜势。依托创新资源禀赋，充分发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、国家实验室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集聚优势，强化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，推动重大科技成果就地转化，打造前沿材料创新策源地。夯实产业基础优势，结合我省在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、高端装备、深空探测、聚变能源等领域现有产业生态，布局发展匹配关联度高的前沿材料，实现材料研发与下游应用双向联动、相互赋能。

（三）科学谋划重点任务。遵循未来产业发展规律，按照“源头创新—技术转化—产品开发—场景应用—产业化—产业集群”培育路径，通过明确各环节的目标任务、发展重点和责任主体，形成部门协同、省市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。


